
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民國 105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17 時整 

二、開會地點：奇美醫學中心教學大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理事長鄭愛琴                 紀錄:秘書陳心嫻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推選會議紀錄簽署人：高靜綿、洪儷菁共 2 人。 

七、報告事項： 
 (一)、理事長報告:   
  1.上次決議事項理監事會議:  

      1.1 歸屬於財務委員會負責 

       1.1.1.1050422 理監事會議修改出差旅管理辦法： 

            (1)台南-台中交通費＄1500/次 

            (2)出席費維持低於 4(含)小時者為 500 元 

       1.1.2.傳真/mail 辦理新入會會務，經過查詢核對後匯款金額溢繳，用電話/mial 

            經過告知後 14 天內（含例假日）自行向公會預約退款, 逾期就不退費 

    1.2 歸屬於政策法規委員會負責 

       1.2.1.由每年度 4 月理監事會議通過補助資深與典範 RT 名單,會後再由祕書 

           EMAIL＋公文通知合乎資格（滿 20/30 年ＲＴ年資）會員或代表理監事, 

           於 6/15 前備齊資料至公會審核,再送至全聯會(至於請假公文會由全聯會 

           審核通過並發給)。 

 1.2.2.若會員當年度有符合補助資深與典範 RT 名單,當年度符合期間內未提出 

      申請視同自動放棄,下年度如想提出申請,公會就不補助出差旅費。 

 1.2.3.每年度 8 月份理監事會議,由會員委員會提出下年度資深與典範 RT 人數, 

    以利財委列入下年度預算表中 

 2.會員總數、會員分佈:至 8 月 26 日止 

  2.1 會員分配表:醫學中心(2 間): 80 位;區域醫院(6 間): 71 位;地區醫院(15 間): 33 位; 

               居家護理所(6 間): 16 位;總共有 200 位 

醫院名稱/醫院等級 會員人數 

醫學中心 80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48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32 

區域醫院 71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2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12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9 

  郭綜合醫院  7 

  台南市立醫院 1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7 

地區醫院 33 



  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 3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8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3 

  新生醫院 1 

  永和醫院 2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2 

  營新醫院 1 

  佑昇醫院 1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4 

  開元寺慈愛醫院 RCW 1 

  台南仁村醫院 1 

  晉生醫療社團法人晉生慢性醫院 1 

  仁愛醫療社團法人仁愛醫院 2 

  永達醫療社團法人永達醫院 2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1 

居家護理所 16 

  宜康居家護理所 4 

  健新居家護理所 3 

  迦勒居家護理所 2 

  佳安居家護理所 5 

  宜松居家護理所 1 

  康桓居家護理所 1 

29 間醫療院所 200 

 2.2 會員分布圖示 

 
3.會務報告: 

 3.1 收文、發文-附件 1 

4. 105 年度工作計畫表-附件 2 

5.制定 106 年年度工作計畫-附件 3 

(二)、財務-常務理事報告: 
1.106 年預算表-附件 4 



2.105 年 1-7 月收支現況報告: 

項目 105 年 7 月結餘 105 提撥準備基金 101-104 提撥準備基金(定存) 本期總結餘 

金額 333449 40000 144000 517449 

項目 台新目前金額 零用金 郵局存款結餘 台新定存 公會目前總金額 

金額 302836 27147 3466 184000 517449 

3.105 年 8 月公會財產目錄表-附件 5 

4.經過 0528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員領取會員禮的作業,財務委員會提出修改領取 

 會員禮的表單提升作業流暢度-附件 6  

5.出差旅費申請加入說明各項憑證,意指正本或加蓋店章(含統一編號)寄回總幹事(秘書 

 處)前,務必請自留影本。如遺失當事人需回原憑證單位申請-附件 7 

6.會員禮禮卷購買在請理事長找時間辦理約定帳戶做匯款,減輕攜帶大筆現金的負擔 

(三)、學術與公共事務-常務理事報告: 
1.於 7 月 1 日公會網站公告徵求 106 年度專業研討會講師, 8 月 31 日報名截止-附件 8 

講師 題目 

曾佩綺 High PEEP 於 ARDS/ALI 實證 

2.第二屆倫理法規研討會講師邀請負責人: 

  年度/會議名稱 講師負責人-1 講師負責人-2 

1060527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和研討會 高靜綿 陳佳蓁 

3.學分爭議單加入勾選並填寫遲到或早退時間-附件 9 

4.1050528 提升專業技能研討會課後測試和滿意度調查表 

 4.1.課後測試回收 48 份:平均 12/15 題,平均 80 分 

 4.2.滿意度調查表回收 49 份 

 
(四)、會務與會員福址-常務理事報告: 
1.1050701~1060701 國泰續保總共 200 位($220/人),實繳金額＄44000,溢短繳＄-69 

2.通過入會與退會名單: 
 2.1.105 年 04 月 22 日至 105 年 08 月 26 日止,會員總人數: 200 人,入會: 10 人,退會: 7 人 

 2.2.入會名單: 何佩蓉、王富美、沈渤珅、陸怡婷、樊慧蓉、楊雅文、朱惠吟、林雨潔、 

             陳宇芬、花士怡 

 2.3.退會名單: 劉立揚、朱雅均、薛惠如、尤郁棻、鄭旻萱、劉春雨、蔡明芝 

3.臺南醫院原有兩位申請暫不執業,期間內有郵寄公文和電話通知,確認不延長申請或繼 

 續執業分別於 5/26 和 6/1 繳清 1 月~5 月的年費＄1500 元後辦理退會開立退會證明,故 

 修改「暫不執業同意書」為「停業歇業會員同意書」並於會員證明書加入停業歇業等 

 選項,以利辦理停業或歇業登記-附件 10.1-10.4 

4.會務與會員福祉委員會統計到 8 月底的會員名單 9/5 前回覆全聯會會員名冊,財務委 

 員會 9/15 前上繳全聯會會費 



5.國泰旅遊平安險優待公會會員享 77 折優惠,公會網站公告方便會員查詢。 

 (五)、政策法規 -常務理事報告: 
1.全聯會審核通過 105 年度資深ＲＴ名單：王中蘭、許秀菁、高麗婷、黃經洲、劉麗萍 

2.提報 106 年度優良、資深、典範呼吸治療師會員人數名單: 

  依據 1050422 理監事會議有 11 位符合申請資深ＲＴ如下： 

醫院 會員名單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王文靖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黃筱玲、王惠君、徐玉華、林宜蓁 

柳營奇美醫院 陳婉玲 

台南新樓 林雅秀、凃雅琴、賴郁琦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蘇秀華 

郭綜合醫院 高靜綿 

3.修改公會審核資深和典範ＲＴ的表格,因不須提報優良事蹟故刪除此欄位，並加入可 

  傳真/mail 收件，所有繳交文件上需蓋上『本人私章』表示與正本無誤-附件 11.1-11.3 

4.105 年度大會照片檔給政策法規委員會，以利製作台灣ＲＴ第七卷第二期的公會會務 

  訊息，於 9/15 前上傳全聯會製作會訊 

八、提案討論: 
(一)案號：第一號案             提案者：財務委員會 

       案由：擬訂本會 106 年度經費預算表，請審議由。 

       說明：依社會局規定與 105 年預算表來擬定本會 106 年度經費預算表。 

       辦法：附件 4 

       議決：照案通過 

(二)案號：第二號案             提案者：理事長 

       案由：擬訂本會 106 年度計劃表，請審議由。 

       說明：依社會局規定來擬定本會 106 年度計劃表。 

       辦法：附件 3         

       議決：照案通過 

(三)案號：第三號案             提案者：學術與公共事務 

       案由：105 年度全聯會會員代表大會將於 105.12.18 召開，會員代表名單如下： 

 姓名 服務院所  姓名 服務院所 

1 邢淑珍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1 高靜綿 郭 綜 合 醫 院 

2 鄭愛琴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2 王惠君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3 劉麗萍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3 林香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4 呂怡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4 陳佳蓁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5 胡華瑋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5 徐玉華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6 楊惠雯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16 吳昭瑩 宜康居家護理所 

7 黃惠鈴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17 黃經洲 新生醫院 

8 黃柏豪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18 何芝綾 佳安居家護理所 

9 黃梓齊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

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19 洪儷菁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

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10 蕭承雯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

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20 沈伯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

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說明：1.依據 1050422 理監事會議-10 位全聯會會員代表名額,須扣除 2 位全聯 

              會理監事(鄭愛琴、黃梓齊)從中推派 8 位代表參與 

             2.高靜綿、徐玉華、洪儷菁以上 3 位提出不參與抽籤 

       辦法： 

提議 內容 同意票數 

方案一 以實際有出席會議的理監事,扣除提出自動棄選人員,在用抽籤

的方式來決定代表參與的人選 

0 

方案二 從會員代表名單中扣除提出自動棄選人員,依照號碼抽籤決定

順位人選,其中如有未出席的理監事,於會後電話詢問是否要代

表參與,再依序以號碼順位做遞補（如圖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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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一）以編號 1 號至 10 號的會員代表優先代表參與 105/12/18 全聯會會員大會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1 鄭愛琴 7 呂怡嫻 13 沈伯真 

2 黃梓齊 8 吳昭瑩 14 黃經洲(資深 RT) 

3 胡華瑋 9 劉麗萍(資深 RT) 15 黃柏豪 

4 蕭承雯 10 王惠君 16 何芝綾 

5 邢淑珍 11 林香吟 17 楊惠雯 

6 陳佳蓁 12 黃惠鈴   

       議決：如上表照案通過 

   (四)案號：第四號案             提案者：會務與會員福址 

       案由：對於已辦理停業歇業會員於通知繳費期間不理睬時處理辦法: 

       說明：1.電話通知會員:由祕書於當年度 1 月和 2 月中旬,當年度繳費截止日,共 

              3 次並記錄撥打時間。 

             2.列入當年度領取年度紀念品名單：需於當年度 3 月 20 日前有繳交整 

              年年費。 

             3.列入當年度 7/1 國泰團保續保名單：需於當年度 3 月 20 日前有繳交整 

              年年費        

       辦法：要來申請公會證明時須繳清會員年費方案如下： 

提議 內容 同意票數 

方案 1 
需收取當年度 1 月至繳費月份的年費，若超過當

年 3 月 20 日時，收取整年年費再開公會證明。 
0 

方案 2 

需收取當年度 1 月至繳費月份的年費再開公會證

明。（如 5 月份來辦理退會時，則繳交＄300 x 5 =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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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決：如上表照案通過 

九、監事會報告:略 

十、散會:下次開會日期:105 年 12 月 16 日 

            開會地點:奇美醫學中心教學大樓會議室 



十一、 

 

        
 

       



附件 1              台南市 RT 公會收發文 1050423~1050826 

收文 

收文日期 發文單位 主旨 收文字號 

105.05.09 台南巿政府社會

局  

1050470883 

105.05.09 中華民國呼吸治

療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 

 

01050509 

105.05.10 中華民國呼吸治

療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 

 
01050510 

105.05.11 中華民國呼吸治

療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 

 
01050511 

105.05.27 台南巿政府衛生

局  

1050086052 

105.05.27 中華民國運動神

經元疾病病友協

會 

 

1050045 

105.06.15 台南巿政府社會

局  

1050596456 

105.06.22 台南巿政府衛生

局 

 

1050099929 

105.06.27 台南巿政府衛生

局 

 

1050610430 

105.07.05 中華民國呼吸治

療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 

 

1050705 

105.07.05 新北市ＲＴ公會 

 

2160705 

105.07.06 中華民國呼吸治

療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 

 

1050706 

105.07.11 財團法人福智文

教基金會  

071103 

105.07.20 中華民國呼吸治

療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 

 

01050720 



105.07.20 台南巿政府衛生

局 

 

1050115186 

105.07.20 台南巿政府社會

局 

 

1050588223 

105.07.21 台南巿政府衛生

局 

 

1050116040 

105.07.21 中華民國呼吸治

療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 

 

01050721 

105.07.22 中華民國呼吸治

療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 

 

01050722 

105.08.10 台南巿政府衛生

局 
 

1050129153 

105.08.15 中華民國呼吸治

療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 

 

1050815 

105.08.23 台南巿政府衛生

局 

 

1050137593 

發文 

發文日期 受文單位 主旨 發文字號 

105.05.02 全體會員 公 告 會員申請公 會 初 審「資深呼吸治療師」日期 1050501 

 全體會員 公 告 會員申請公 會 初 審「典範呼吸治療師」日期 1050502 

105.05.04 台南巿政府社會局 檢附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1050503 

 台南巿政府社會局 檢附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 1050504 

 全體會員 檢附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 1050505 

105.05.17 符合申請資深與典

範呼吸治療師的授

獎會員 

通 知 會員申請公 會 初 審「資深與典範呼吸治療師」 1050506 

105.06.07 台南巿政府社會局 函送檢附 1050528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記錄、簽到單、大會

手冊 

1050601 

105.06.29 林宜蓁呼吸治療師 

 

1050602 

 鄭愛琴呼吸治療師 

 

1050603 

 沈伯真呼吸治療師 

 

1050604 



 許秀菁呼吸治療師 

 

1050605 

 黃梓齊呼吸治療師 

 

1050606 

 蔡怡棠呼吸治療師 

 

1050607 

105.07.01 全體會員 

 

1050701 

105.08.05 台南巿政府社會局 檢附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開會通知單 1050801 

105.08.05 全體理監事 檢附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開會通知單 1050802 

 

 

 

 

 

 

 

 

 

 

 

 

 

 

 

 

 

 

 

 

 

 

 

 

 

 

 

 

 

 

 

 

 

 

 

 

 

 

 

 

 

 

 

 



附件 2                                    105 年工作計劃 
1040828 制定.1041218 修 1050422 修 

月份 例行事項 備註 

一月 

※ 1 月 4 日寄發繳交 104 年常年會費公文。 

※ 1 月 5 日 104 年第四季(10 至 12 月)秘書上網下載台新與郵局明細傳給財務對帳。 

※ 104 年度會計決算（會計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0101 元旦 

二月 

※ 2 月 26 日為會員繳交常年會費的截止日。 

※ 2 月 29 日確認上繳交全聯會會員名單。 

※ 2 月 1 日至 15 日提出 105 年度大會公會至學會公文及其研討會課程表及講師資料與劃撥學分認證

行政費。 

0206~0214 春節 

假期 

0228 和平紀念日 

三月 

※ 3 月 1 日:開放會員報名 105 年年度醫療倫理暨專業學術研討會。 

※ 3 月 1-5 日上繳交全聯會第 10503 期會費。 

※ 3 月 15 協助全聯會製作台灣 RT 第七卷第一期的本公會會務訊息。 

※ 3 月 31 日為常年會費收據寄回日。 

 

四月 

※ 4 月 6 日 105 年第一季(1 至 3 月)秘書上網下載台新與郵局明細傳給財務對帳。 

※ 4 月 10 日寄發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知單。 

※ 4 月 22 日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年度工作報告與計畫，財務預決算書及相關財務報

表、年度會員禮品規劃確認發放 105 年度紀念品會員名單、提供各院至當年度 6 月滿 20/30 年的

資深 RT 人數與名單)。 

※ 4 月 24 日財委把 104 年公會整年度收入支出等票據放至公會辦事室建檔存放。 

0404 清明節 

五月 

※ 5 月 3 日:會員報名 105 年年度醫療倫理暨專業學術研討會之截止日。 

※ 5 月 6 日寄發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及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通知單寄送社會局。 

※ 會員大會：5 月 28 日，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倫理法規研討會（通過年度工作報告與計畫，

財務預決算書及相關財務報表）暨專業學術研討會。 

0501 勞動節 

0507 世界氣喘節 

六月 

※ 6 月 1 日至 15 日接受會員全聯會「資深/典範呼吸治療師」之申請初審，「資深/典範治療師」年資

結算：6 月 30 日。 

※ 6 月 1 日至 15 日開始接受會員全聯會「優良呼吸治療師」之申請初審。 

※ 6 月 10 日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寄送社會局。 

※ 6 月 30 日送本公會通過「資深/典範/優良呼吸治療師」會員初審名單至全聯會。 

※ 6 月 30 日確認團保會員名單。 

0603 禁菸節 

0609 端午節 

 

七月 

※ 7 月 1 日為公告 106 年會員大會暨專業研討會(下午)講師與講題之公文截止日。 

※ 7 月 6 日 105 年第二季(4 至 6 月)秘書上網下載台新與郵局明細傳給財務對帳。 

※ 7 月 1 日與團保簽約與繳費。 

 

八月 

※ 8 月 5 日寄發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知單。 

※ 8 月 26 日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財務 106 年度預算表及相關財務報表與工作計畫、討論此

屆倫理法規研討會講師邀請負責人、提報下年度優良、資深、典範呼吸治療師會員人數名單)。 

※ 8 月 28 日把今年度大會照片檔繳給政策與法規委員會，以利製作台灣 RT 第七卷第二期的本公會

會務訊息。 

※ 8 月 31 日確認會員名單。 

※ 8 月 31 日為公告 106 年會員大會暨專業研討會(下午)講師與講題之公文之截止日。 

 

九月 

※ 9 月 1-5 日上繳交全聯會第 10509 期會費。 

※ 9 月 9 日寄發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寄送社會局。 

※ 9 月 15 日協助全聯會製作台灣 RT 第七卷第二期的本公會會務訊息。 

0915 中秋節 

十月 ※ 下半年度聯誼會 1010 雙十節 

十一月 ※ 11 月 2 日 105 年第三季(7 至 10 月)秘書上網下載台新與郵局明細傳給財務對帳。 1120 世界 COPD 節 

十二月 

※ 12 月 2 日寄發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知單。 

※ 12 月 16 日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日期待修（確認年度工作報告與計畫，財務預決算書及

相關財務報表、106 年度倫理法規研討會及專業研討會之講師與講題、確認各理監事提出所屬醫

院內會員異動的名單、決定下年度優良,資深與典範的補助名額）。 

※ 12 月 30 日寄發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寄送社會局。 

※ 12 月 31 日確認會員名單。 

1221 呼吸治療師節 

 

 

 

 

 

 

 

 

 

 

 



附件 3                                   106 年工作計劃 
105/08/26 制定. 

月份 例行事項 備註 

一月 

※ 1 月 6 日寄發繳交 106 年常年會費公文。 

※ 1 月 5 日 105 年第四季(10-12 月)秘書上網下載台新與郵局明細傳給財務對帳。 

※ 105 年度會計決算（會計年度：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231~0102 元旦 

二月 

※ 2 月 24 日為會員繳交常年會費的截止日。 

※ 2 月 28 日確認上繳交全聯會會員名單。 

※ 2 月 1-15 日公會 106 年度研討會給學會研討會課程表公文與上傳講師資料、劃撥學分認證行政費 

0127~0201 農曆春節 

0225~0228 和平紀念日 

三月 

※ 3 月 1 日:開放會員報名 106 年年度醫療倫理暨專業學術研討會。 

※ 3 月 1-5 日上繳交全聯會第 10603 期會費。 

※ 3 月 15 協助全聯會製作台灣 RT 第八卷第一期的公會會務訊息。 

※ 3 月 31 日為常年會費收據寄回日。 

 

四月 

※ 4 月 6 日 106 年第一季(1-3 月)秘書上網下載台新與郵局明細傳給財務對帳。 

※ 4 月 7 日寄發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知單。 

※ 4 月 21 日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年度工作報告與計畫，財務預決算書及相關財務報

表、年度會員禮品規劃確認發放 106 年度紀念品會員名單、提供各院至當年度 6 月滿 20/30 年的

資深 RT 人數與名單)。 

※ 4 月 21 日財委把 105 年公會整年度收入支出等票據放至公會辦事室建檔存放。 

0401~0404 兒童節

＋清明節 

五月 

※ 5 月 5 日:會員報名 106 年年度醫療倫理暨專業學術研討會之截止日。 

※ 5 月 5 日寄發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及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通知單寄送社會局。 

※ 會員大會：5 月 27 日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暨倫理法規研討會（通過年度工作報告與計畫，

財務預決算書及相關財務報表）暨專業學術研討會。 

0501 勞動節 

0512 世界氣喘節 

0527~0530 端午節 

 

六月 

※ 6 月 1 日至 15 日接受會員全聯會「資深/典範呼吸治療師」之申請初審，「資深/典範治療師」年資 

結算：6 月 30 日。 

※ 6 月 1 日至 15 日開始接受會員全聯會「優良呼吸治療師」之申請初審。 

※ 6 月 10 日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寄送社會局。 

※ 6 月 30 日送本公會通過「資深/典範/優良呼吸治療師」會員初審名單至全聯會。 

0603 禁菸節 

 

七月 

※ 7 月 1 日為公告徵求 107 年度(下午)專業研討會講師與講題之公文截止日。 

※ 7 月 1 日與團保簽約與繳費。 

※ 7 月 6 日 106 年第二季(4-6 月)秘書上網下載台新與郵局明細傳給財務對帳。 

 

八月 

※ 8 月 11 日寄發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知單。 

※ 8 月 25 日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財務 107 年度預算表及相關財務報表與工作計畫、通過公

會會員初審優良、資深、典範呼吸治療師名單)。 

※ 8 月 25 日把今年度大會照片檔繳給政策與法規委員會，以利製作台灣 RT 第八卷第二期的公會會

務訊息。 

※ 8 月 31 日確認會員名單。 

※ 8 月 31 日為徵求 107 年度(下午)專業研討會講師與講題之公文之截止日。 

 

九月 

※ 9 月 1-5 日上繳交全聯會第 10609 期會費。 

※ 9 月 8 日寄發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寄送社會局。 

※ 9 月 15 日協助全聯會製作台灣 RT 第八卷第二期的公會會務訊息。 

 

十月 ※ 下半年度聯誼會 
1004 中秋節 

1007~1010 國慶日 

十一月 ※ 11 月 2 日 106 年第三季(7-10 月)秘書上網下載台新與郵局明細傳給財務對帳。 1122 世界 COPD 節 

十二月 

※ 12 月 1 日寄發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知單。 

※ 12 月 15 日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確認年度工作報告與計畫，財務預決算書及相關財務

報表、107 年度倫理法規研討會及專業研討會之講師與講題、確認各理監事提出所屬醫院內會員

異動的名單、決定下年度優良/資深/典範的補助名額）。 

※ 12 月 29 日寄發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寄送社會局。 

※ 12 月 29 日確認會員名單。 

1221 呼吸治療師節 

 

 

 

 

 

 

 

 



               



                    
 



附件 6 

(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年  月  日第  屆第  次會員大會-會員禮簽收單 
     

 

    
 

序號 醫院名稱 指定簽收姓名 份數 總簽收 備註 

1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2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3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

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5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6 郭綜合醫院      

7 台南市立醫院     

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

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9 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     

10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11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12 新生醫院     

13 永和醫院     

14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15 營新醫院     

16 佑昇醫院     

17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

大學興建經營 
 

   

18 開元寺慈愛醫院 RCW     

19 台南仁村醫院     

20 晉生醫療社團法人晉生慢性醫院     

21 仁愛醫療社團法人仁愛醫院      

22 永達醫療社團法人永達醫院      

23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24 宜康居家護理所      

25 健新居家護理所      

26 迦勒居家護理所      

27 佳安居家護理所      

28 宜松居家護理所      

29 康桓居家護理所      

 

 

 

 

 

 

 

 



附件 7 

台南巿呼吸治療師公會  差旅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17 日合併專案小組制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17 日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0 日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9 日第一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4 日第一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8 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26 日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第一章：出差 

一、 適用對象：理事、監事、總幹事、秘書長、秘書、經理事會或理事長指派會員等。 

二、 適用範圍：凡因公務出差、講習、研習、會議等，經理事會或理事長指派並經通過核定者(如全聯會

會員代表參加全聯會年會或政府機關公文邀請)，得依本辦法報支差旅費。非經指派者，非特殊情況

不得報支差旅費。 

三、 本會差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及出席費三項，按實際費用填寫「差旅報告表」（附表四）報支，

其報支數額如附表一與附表二。 

四、 出席費：因公務需要出席相關會議(需附簽到單影印或照片)，得報支出席費，每次低於 4(含)小時者為

500 元，每次大於 4 小時者,每日為 1000 元。（不需提列憑證） 

五、 交通費：意指補助會員的出差交通費用，但若會員己申請院方補助交通費時，不得申請。如附表一、

二中所列。 

附表一:從公會至外縣巿之報支數額。 

 

 

 

 

 

 

 

 

 

 

 

 

 

 

 

 

附表二: 從台南巿至公會會址之交通報支數額:以大於 30 分車程時間(目前以麻豆新樓、佳里奇   

        美、柳營奇美等三家醫院至公會會址)給予每次 100 元交通補助。 

   醫院 時間 補貼交通費 

佳里奇美 40min  100 元 

台南麻豆新樓 41 min   100 元 

柳營奇美 54 min   100 元 

六、 住宿費：意指補助會員的出差住宿費用，但若會員己申請院方住宿費時，不得申請。以最早班火車

無法到達者可補助住宿費，補助每人一晚 2000 元（請打統一編號:36687497）。 

區域分級 出席費 

交通費 備註 

有正本憑證 1. 需於會議結束 14 日內（含假日，郵戳為

憑；截止日如遇假日，順延一日）檢具相

關之憑證，寄回總幹事(秘書處)報請審核。 

2. 各項憑證，意指正本或加蓋店章(含統一編

號)，寄回總幹事(秘書處)前，務必請自留

影本。如遺失，當事人需回原憑證單位申

請。 

3. 可申報之憑證類別： 

  (1)大眾運輸系統之票據 

     (2)計程車收據 

     (3)停車費之收據 

  (4)加油之發票（限前一日、當日） 

    (5)ETC 之收據（限前一日、當日） 

補助上限 

台南-台北 

1. 每次低於

4(含)小時者

為 500 元 

2. 每次大於 4 小

時者,每日為

1000 元。 

4,000/次 

台南-桃園 4,0 00/次 

台南-台中 1,500/次 

台南-嘉義 1,500/次 

台南-高雄 500/次 

台北-嘉義  3,000/次 

花蓮(花蓮-台北) 4,000/次 



七、 若有特殊之需求，將以專案方式處理。 

 

第二章：參加理監事會議等會議 

一、適用對象：理事、監事、總幹事、秘書長、工作人員等  

二、適用範圍：公會舉辦之理監事會議、會員大會、學術研討會。 

三、出席費：每次低於 4(含)小時者為 500 元，每次大於 4 小時者,每日為 1000 元。 

 

第三章：邀請國內講師相關費用辦法 

一、適用對象：國內講師。 

二、適用範圍：公會主辦之大會或研討會，並由活動組或學術法規組提報，經理監事會討論通過。 

三、總幹事(秘書處)依理監事會議決議發函邀請，並將相關事宜（費用、行程安排、本會聯絡方

式）告知學者。 

四、國內講師相關費用說明：（附表三） 

(1)演講費：外賓講師 2000 元/場，會員講師 1000 元/場，每場 50 分鐘為記。 

(2)交通費：意指補助講師的交通費用，但若講師己申請院方補助交通費時，不得申請，附表

三中所列。 

(3)國內住宿費：意指補助講師的住宿費用，但若講師己申請院方住宿費時，不得申請，應取

得旅館業書有抬頭及統一編號（請打統一編號:36687497）之統一發票或收據，予以核實認定，

最高以每日 2000 元計之。若無憑證，則以每日 2000 元之 5 折補助。 

五、若有特殊之需求，將以專案方式處理。 

       附表三 

 

 

 

 

 

 

 

 

 

 

 

 

 

 

 

 

 

 

 

第四章：附則 

一、 本辦法經理事會議通過，報請監事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區域分級 講師費 

交通費 備註 

有正本憑證 1. 需於會議結束 14 日內（含假日，郵

戳為憑；截止日如遇假日，順延一日）

檢具相關之憑證，寄回總幹事(秘書

處)報請審核。 

2. 各項憑證，意指正本或加蓋店章(含統一

編號)，寄回總幹事(秘書處)前，務請

自留影本。如遺失，當事人需回原憑

證單位申請。 

3. 可申報之憑證類別： 

(1)大眾運輸系統之票據 

    (2)計程車收據 

    (3)停車費之收據 

(4)加油之發票（限前一日、當日） 

(5)ETC 之收據（限前一日、當日） 

補助上限 

台北-高雄 

外賓講師 2000 元

/場， 

會員講師 1000 元

/場。 

4,000/次 

台北-台南 4,000/次 

台北-台中 2,500/次 

台北-宜蘭 1,000/次 

台中-高雄 2,500/次 

台南-台中  1,500/次 

台南-高雄 500/次 

台北-嘉義  3,000/次 

花蓮(花蓮-

台北) 
4,000/次 

台東(台東-

台北) 
  4,000/次 



附件 8 

 
 



附件 9 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主辦研討會出席參與者 

爭議學分審核申請單 

參與者呼吸字號：       姓名：        
填單日：  年  月  日 

現況服務醫院名稱：□無     □有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待業中□其他                  
所屬公會：□無     □有                                         
參與者聯絡地址：                                                

              

研討會日期：  年  月  日；研習主題：                                   
學分審核申請□遲到時間： 

               原因說明： 

          □早退時間： 

               原因說明：  
審核結果：□不予補發 

        □                                                     
PS：研討會開始 30 分後遲到者或結束前 30 分鐘先離席者，請統一填此單，學分證明

經公會理監事討論公佈並補發。                      1010602 制定，1050826 修 

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主辦研討會出席參與者 

爭議學分審核申請單 
參與者呼吸字號：       姓名：        

填單日：  年  月  日 
現況服務醫院名稱：□無     □有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待業中□其他                  
所屬公會：□無     □有                                         
參與者聯絡地址：                                                

              

研討會日期：  年  月  日；研習主題：                                   
學分審核申請□遲到時間： 

               原因說明： 

          □早退時間： 

               原因說明： 
審核結果：□不予補發 

        □                                                     
PS：研討會開始 30 分後遲到者或結束前 30 分鐘先離席者，請統一填此單，學分證明

經公會理監事討論公佈並補發。                       1010602 制定，1050826 修 



附件 10.1~10.4                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停業歇業會員同意書 

茲證明                  於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申請停業歇業期間仍是本公會會員，並享有會員福利及團保須遵守以下規定: 

1. 仍需繳交常年會費，每年年初寄發繳費通知單。 

2. 停業歇業結束之前，請來本會辦理繼續執業之申請，並至衛生局備查。  

3. 依本會章程第 11 條規定，需按時繳納會費，若不遵守時待繳清年費才予以辦理任何公會證明 

4. 停業歇業期間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申請人簽名： 

 

（本證明一式二份，公會及申請人各保留一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停業歇業會員同意書 

茲證明                  於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申請停業歇業期間仍是本公會會員，並享有會員福利及團保須遵守以下規定: 

1. 仍需繳交常年會費，每年年初寄發繳費通知單。 

2. 停業歇業結束之前，請來本會辦理繼續執業之申請，並至衛生局備查。  

3. 依本會章程第 11 條規定，需按時繳納會費，若不遵守時待繳清年費才予以辦理任何公會證明 

4. 停業歇業期間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申請人簽名： 

（本證明一式二份，公會及申請人各保留一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台南巿呼吸治療師公會會員證明書 

 茲證明              於 民國       年      月     日是 

 台南巿呼吸治療師公會會員，會員編號 A00       

  特予證明 

 

   □變更基本資料 

   □執業場所變更 

   □執業執照更新 

   □辦理停業,停業期間: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一年內） 

   □辦理歇業,歇業期間: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一年以上） 

   □其他: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台南巿呼吸治療師公會會員證明書 

 茲證明              於 民國       年      月     日是 

  

 台南巿呼吸治療師公會會員，會員編號 A00       

    特予證明 

 

   □變更基本資料 

   □執業場所變更 

   □執業執照更新 

   □辦理停業,停業期間: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一年內） 

   □辦理歇業,歇業期間: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一年以上） 

   □其他: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台南巿呼吸治療師公會入會、退會、變更會籍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17 日合併專案小組制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17 日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修改.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0 日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3 日第一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修改.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第一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7 日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修改.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8 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中華民國 105 年 04 月 22 日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修改.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26 日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修改 

一、準備文件： 

1. 入會申請書並黏貼正面半身照片一張 

2.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印本一份 

3. 呼吸治療師證書正面影印本一份 

4. 身分證影印本正、反面一份；委託代辦需附上如同填寫委託書，並蓋上本人私章(註明與正本無誤) 

5. 在職證明影印本一份 

6. 離職證明影印本一份 

7. 育嬰假證明或病假證明或特殊原因留職停薪證明影印本一份 

8. 停業歇業復職證明影印本一份 

9. 現場辦理時正本文件(2-8)需一起帶來核對資料 

10. 新入會繳費：繳交手續費 200 元、個人會員入會費 1400 元及常年會費 3600 元;相關會員入會費 500 元及常

年會費 1200 元。 

＊.傳真/mail 辦理新入會會務，經過查詢核對後匯款金額溢繳，用電話/mail 通知後 14 天內(含例假日)自行向 

  公會預約退款，逾期就不退費 

二、各項手續之必備文件：個人親自來辦理,團體者亦可由醫院專屬人員來辦理或傳真/Email 方式受理 

      1.入會：初次、退會超出一年復職者或由其他呼吸治療師公會移入者，填具並備妥以下文件 1、2、3、4、5、 

             10 及開立入會證明書、繳費收據，加入國泰團保。 

   2.退會：填具會籍變更申請書，備妥文件 3、6 及開立退會證明書，退出國泰團保。 

               根據呼吸治療師法:  

               第十一條: 呼吸治療師歇業或停業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 

               第二十二條: 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3.復會：(1)退會一年內復職者(以每年 12 月 31 日為會計年度截止日):需繳手續費 200 元，並填具會籍變更申請 

書及備妥文件 3、5 及開立會員證明書、繳費收據，加入國泰團保。 

           (2)停業歇業復會:備妥文件 8 和開立會員證明書。 

      4.變更：(1)變更基本資料(如變更姓名…):需填會籍變更申請書及文件 3、4 和變更證明如戶籍謄本等相關證 

                                            明,開立會員證明書。 

              (2)同一公會內執業場所變更:填具會籍變更申請書及文件 3、5(或其他變更證明)，並附上貴院(所)RT 

                                        人數總名單，開立會員證明書。  

   5.停業歇業:會員請育嬰假或病假或特殊原因留職停薪而選擇停業歇業時，需填寫停業歇業會員同意書(一式二 

              份，公會及申請人各保留一份)，備妥文件 3、7 及開立會員證明(一式二份，公會及申請人各保留一 

              份)。 

   6.執照更新:請先上醫事網站查詢是否符合換照資格，在電話/mail 告知會員姓名、RT 證書字號，待查詢確認符 

              合後，會以傳真/mail 回傳會員證明書 

       ＊.以上辦理事項若是採取傳真/Email 方式,需於繳交準備文件上(第 2-8 項)蓋上本人私章以確保與正本無誤， 

          並註明回傳的電話/mail(如辦理新入會或復會-繳費收據需正本，也請事先告知，在補郵局寄件)，請於祕書 

          上班時間內來電確認有無收到資料，避免辦理遺漏而損害會員的權利與福利 

三、繳交會費：直接劃撥至戶名：台南巿呼吸治療師公會 鄭愛琴，郵政帳號:31529389；請註明醫院及會員姓名。 

四、請事先電話預約辦理，會務時間：W(一)~W(五)上午 9:00 至中午 12:00(例假日休息),會務電話/傳真:06-2526175， 

    會務信箱:tainan.rt101@gmail.com，會務地址：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第二醫療大樓 3 F 呼吸治療科 

 

 

 

 

 

 

 

 

 



台南巿呼吸治療師公會 

入會、退會、變更、復會辦理流程 
101/12/20 製定 

102/08/23 修. 103/12/12 修. 104/04/24 修. 104/08/28 修. 104/12/18 修.105/08/26 修 

壹、停業歇業辦理－ 
1.定義: 會員因育嬰假、病假或特殊原因而選擇停業歇業時。 

2.會員應準備文件: 

   2.1 呼吸治療師證書正面影印本一份。 

   2.2 在職證明書（註明育嬰假、病假或特殊原因）影印本一份。 

    2.3 本人或委託者來辦理,請以上正本文件一起帶來做資料核對 

2.4 若採取傳真/Email 方式,需於 2.1-2.2 文件印上本人私章,以確保與正本無誤。 

3.繳收文件: 

3.1 呼吸治療師證書正面影印本一份。 

3.2 在職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3.3 開立會員證明書(一式兩聯)－會員姓名、年/月/日、會員編號(個人會員:A+呼吸字號、 

                        相關會員:B+呼吸字號)、勾選辦理育嬰假填寫日期、年/月/日。若採    

        取傳真/Email 方式，但待祕書上班確定繳交文件齊全,再開立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會 

證明書,並以傳真/Email 方式回覆,並要求收到傳回條,且把回覆信件或回條列印黏貼於停業

歇業會員同意書作公會存底。 

 
3.4 開立停業歇業會員同意書(一式兩聯) －會員姓名、年/月/日起迄、聯絡地址、電話、申 

                                      請人簽名、年/月/日; 若採取傳真/Email 方式,  

                    但需於停業歇業會員同意書印上本人私章,以確保本人填寫無誤。 

 

 

—  

 



   4. 登錄會員名冊 key in 會員所更新的資料 

       在會員資料中更新基本資料，key 育嬰假起、迄時間，備註欄填寫育嬰假，並做橘標區別。 

   5.資料從會員名冊資料夾歸檔於暫不執業會員資料夾－放置順序: 

5.1 公會會員證明書 

5.2 停業歇業會員同意書 

5.3 第三張為最新呼吸治療師證書正面影印本。 

5.4 第四張在職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5.5 把以上資料一起對折成半，放在舊的入會申請書的上面，如下 

 
 

5.6 第五張為舊的入會申請書，背面貼上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5.7 第六張為舊的呼吸治療師證書正面影印本， 

5.8 第七張為舊的畢業證書影印本， 

5.9 第八張為舊的在職證明影印本 

   5.10 第九張為舊的空白紙，貼上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收據繳費聯 

貳、停業歇業復會 

   1.定義:於停業歇業截止日前回來辦理 

    2.會員應準備文件: 

      2.1 復職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2.2 本人或委託者來辦理,請以上正本文件一起帶來做資料核對 

  2.3 若採取傳真/Email 方式,需於 2.1 文件印上本人私章,以確保與正本無誤。 

    3.繳收文件: 

      3.1 復職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3.2 開立會員證明書(一式兩聯)-填寫姓名、年/月/日、會員編號、勾選其他:育嬰假復職、年/月/日。 

                   若採取傳真/Email 方式，但待助理上班確定繳交文件齊全,再開立台南市呼 

                   吸治療師公會會證明書,並以傳真/Email 方式回覆,並要求收到傳回條,且把 

                   回覆信件或回條列印黏貼於變更申請書作公會存底。 

 
 

   4.登入會員名冊更新會員資料 



      在會員資料中 key 復職的時間，會員橘標移除 

    5.資料從暫不執業會員資料夾歸檔於會員名冊資料夾－放置順序: 

      5.1 會員證明書 

      5.2 復職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5.3 把以上資料一起對折成半，放在舊的入會申請書的上面，如下 

 
 

       5.4 第三張為舊的入會申請書，背面貼上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5.5 第四張為舊的呼吸治療師證書正面影印本 

       5.6 第五張為舊的畢業證書影印本， 

5.7 第六張為舊的在職證明影印本 

5.8 第七張為舊的空白紙，貼上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收據繳費聯 

 

 

 

 

 

 

 

 

 

 

 

 

 

 

 

 

 

 

 

 

 

 

 



附件 11.1~11.3                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資深呼吸治療師推薦辦法 
中華民國 102 年 04 月 19 日第一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制定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8 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修 

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26 日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修 

一、 公會祕書每年於 5 月將『資深呼吸治療師選拔辦法』公告於公會網頁之最新消 

息，於每年度會員大會時請理事長布達。 

二、會員自行至全聯會網站入口→公會會務→表單下載處，下載「資深呼吸治療師提 

    報表單」，內容包括推薦辦法及報名表。 

二、 申請之資深呼吸治療師請將報名表填寫完整並備齊審核資料，於 6 月 15 日截止 

繳交至公會總幹事處，以便後續公會內初審。 

三、 由公會總幹事及兩位常務理事(會員福址及政策法規)進行初審，最後由理事長確 

認後於 6 月 30 日前再送交全聯會複審，經全聯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發佈。 

五、審查符合資格者，請領差旅費用時，還需附上 2 張本人參與表揚會員大會正面相 

    片或照相檔，放入每年 3 月全聯會會訊。 

六、審查未符資格者，將通知個人會員，繳交之資料將不退還。 

七、可受理傳真/mail 收件方便作業，須於所有繳交文件上蓋上[本人私章]，表示與正 

    本無誤 

 

 

 

 

 



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資深呼吸治療師的繳交資料審核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呼吸治療師 

證號 
 

審查資料:若合乎時，請以ˇ表示 

       審核者 

 

表格單張 
理事長 

常務理事 

(會務與會員福

祉) 

常務理事 

(政策法規) 
總幹事 

報名表     

在職證明正本     

執業執照影本     

服務滿 20 年以上 

證明文件影本 
    

意見     

通過     

簽名處     

 

 

 

 

 

 

 

 

 

 



 

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典範呼吸治療師推薦辦法 
                                             中華民國 104 年 05 月 11 日政策法規委員會制定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8 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修 

                                    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26 日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修 

一、 依『全聯會制定之典範呼吸治療師選拔辦法』符合資格之呼吸治療師於 5 

月 31 日前備妥佐證資料及填寫完整申請表紙本相關附件，送交公會會員

福祉委員會收件，進行初審審查資料→呈交理事長核定，於 6 月 15 日前

由公會助理提交全聯會秘書處。 

二、辦法說明： 

 (1)申請資格： 

      1.執業滿三十年以上之本會會員。 

      2.有加入在地公會並繳清會費者。 

      3.具呼吸治療師證照。 

    (2)繳交資料： 

      1.申請表(務必填寫完整) 

      2.在職證明(正本) 

      3.執業執照(影本) 

三、甄審流程： 

    (1)符合資格之呼吸治療師於 5 月 31 日前備妥佐證資料及填寫完整申請表紙本相關 

      附件。 

       (2)送交公會會員福祉委員會收件，進行初審審查資料→呈交理事長核定，於 6 月 

          15 日前由公會助理提交全聯會秘書處。 

四、請公會祕書每年於 5 月將『典範呼吸治療師選拔辦法』公告於公會網頁之最新消 

    息，於每年度會員大會時請理事長布達。 

五、由公會總幹事及兩位常務理事(會員福址及政策法規)進行初審，最後由理事長確認 

    後於 6 月 30 日前再送交全聯會複審，經全聯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發佈。 

六、審查符合資格者，請領差旅費用時，還需附上 2 張本人參與表揚會員大會正面相 

    片或照相檔，放入每年 3 月全聯會會訊。 

七、審查未符合資格者，將通知個人會員，繳交之資料將不退還。 

八、可受理傳真/mail 收件方便作業，須於所有繳交文件上蓋上[本人私章]，表示與正 

    本無誤 

 

 

 

 



 

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典範呼吸治療師的繳交資料審核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呼吸治療師 

證號 
 

審查資料:若合乎時，請以ˇ表示 

       審核者 

 

表格單張 
理事長 

常務理事 

(會務與會員福祉) 

常務理事 

(政策法規) 
總幹事 

報名表     

服務年資證明     

執業執照影本     

意見     

通過     

簽名處     

 

 

 

 

 

 

 

 

 



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優良呼吸治療師推薦辦法 
                                                       中華民國 103 年 08 月 15 日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制定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5 日第一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修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4 日第一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修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8 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修 

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26 日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修 

一、依『全聯會制定之優良呼吸治療師選拔辦法』符合資格之呼吸治療師於 5 月 31 日

前備妥佐證資料(評分項目內容)及填寫選拔評審表紙本相關附件，送交公會會員福祉委

員會收件，進行初審審查資料→呈交理事長核定，於 6 月 15 日前由公會助理提交全聯

會秘書處。 

二、辦法說明： 

    (1) 選拔對象：執業滿五年以上之本會會員。 

    (2) 推薦方式：每年可由各醫院推薦或個人推薦(含自我推薦)至本公會，並填寫優 

                 良呼吸治療師選拔評審表(附件一)，內容含推薦人意見、優良人員 

                 具體事蹟證明等。 

三、評分標準： 

(1)服務年資：10 分 

(2)曾擔任學會、地方公會、全聯會理監事：20 分 

(3)優良事蹟【在臨床、教學或研究表現突出者(提供證明文件)】：30 分 

(4)熱心專業發展─ 有證明文件或事蹟【提供證明文件】：30 分 

(5)單位主管(自薦)或地區公會理事長(公會推薦)評分：10 分 

四、若被推薦人超過兩人以上則由理事長審核，理監事會報備。 

五、請公會祕書每年於 5 月將『優良呼吸治療師選拔辦法』公告於公會網頁之最新消 

    息，於每年度會員大會時請理事長布達。 

六、由公會總幹事及兩位常務理事(會員福址及政策法規)進行初審，最後由理事長確認 

    後於 6 月 30 日前再送交全聯會複審，經全聯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發佈。 

七、審查符合資格者，請領差旅費用時，還需附上 2 張本人參與表揚會員大會正面相 

    片或照相檔，放入每年 3 月全聯會會訊。 

八、審查未符合資格者，將通知個人會員，繳交之資料將不退還。 

九、可受理傳真/mail 收件方便作業，須於所有繳交文件上蓋上[本人私章]，表示與正 

    本無誤 

 

 

 

 

 



 

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優良呼吸治療師的繳交資料審核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呼吸治療師 

證號 
 

審查資料:若合乎時，請以ˇ表示 

       審核者 

 

表格單張 
理事長 

常務理事 

(會務與會員福祉) 

常務理事 

(政策法規) 
總幹事 

報名表     

服務年資證明     

執業執照影本     

曾擔任學會、公會、全

聯會理監事證明 
    

熱心公眾服務證明     

提報優良事蹟     

意見     

通過     

簽名處     

 

 

 

 



 


